委　　 託　　 書

　
　本人係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第49屆會員代表大會之正代表，茲因有要事，不克出席大會，委託台灣總會所屬300      區            獅子會正代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獅友，代表行使本次大會之權利與義務，請查照為荷。

　　此  致

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

第49屆會員代表大會

委託人：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300　　　　區

正代表姓名：
名牌編號：

身分證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（簽名或蓋章）

中華民國98年5月17日

委　　 託　　 書

　　
本人係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第49屆會員代表大會之正代表，茲因有要事，不克出席大會，委託台灣總會所屬300      區            獅子會正代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獅友，代表行使本次大會之權利與義務，請查照為荷。

　　此  致

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

第49屆會員代表大會

委託人：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300　　　　區

正代表姓名：

名牌編號：

身分證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（簽名或蓋章）

中華民國98年5月17日

本單最遲請在5月17日繳回複合區





本單請被委託人留存以供大會查驗








